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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現就 2017 年 5 月 5 日立法會   兩項根據《定額罰款 (交通違例事項 )條例》及

《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條例》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俗稱「公

聽會」 )，向小組委員會提交書面意見。  

 

 

 

1.  前言  

 

香港政府以私家車數目急增，加重道路負荷，並因此違例泊車情況越趨惡化，導

致交通擠塞問題越來越嚴重，因此建議提高違例泊車定額罰款加強阻嚇，本人認

為政府的理據表面看似合理，但實情是推卸責任的所為。  

 

本人先向委員會清楚表明，絕非認同違例泊車所為，同意需制訂合適罰則打擊違

例泊車。但私家車增長、違泊問題的責任絕非僅在於車主和司機，港府有不可推

卸的責任。而且，法案還會影響商用車輛，包括貨車、小巴、的士、非專利巴士，

當中更涉及司機的生計問題。因此，本人認為在港府未有履行其應有應有職務和

責任之前，絕對不應該誤導公眾視線遷怒於任何車輛的車主和司機。  

 

本意見書將分析私家車增長的成因，違泊問題猖獗的前因後果，引證違泊問題猖

獗是香港政府的公共交通政策、城市規劃錯誤是罪魁禍首。反對在未有完善改善

本港道路及公共運輸服務之前增加違例泊車定額罰款，另就法案提出替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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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私家車數目增成的成因與錯誤的公共交通政策有關  

 

根據運輸署《按車輛種類劃分的車輛登記及領牌統計數字》報告，已領牌的私家

車數目，由 2007 年 372,203 輛到去年 536,025 輛，十年增幅 44%； 2007 年新登

記私家車數目 33,124 輛，自 2010 年後每年新登記私家車都超過 40,000 輛，其中

2015 年更高達 50,322 輛，差距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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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數據的確反映政府指「私家車數目急增」是不爭的事實，但是甚麼因素驅

使市民購置私家車？單純是經濟條件嗎？  

 

無錯，唔少港人對私家車的觀念總有財富象徵、展現身份地位等封建落伍思想。

但明知本港的汽車燃油價格高昂，又明知居所附近泊車、維修保養、保險等「養

車」成本不菲，更是明知泊車麻煩、四處擠塞，還購買私家車使用有如俗語有謂

「貼錢買難受」，難道市民都是傻瓜 ??   這就證明私家車數目急增的因素並非經濟

條件，而是另有因由。  

 

港府的「以鐵路為主」的公共交通政策，在人口密集城市是合適的。但港府的做

法卻是「鐵路是萬能」，扼殺巴士、小巴的經營。但巴士、小巴的路線和服務又

受到港府助長的「鐵路霸權」變得越來越不方便。就以港鐵將軍澳線、港島線西

延、觀塘延線、南港島線通車的巴士、專線小巴路線重組，政府都採取或意圖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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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路線「大屠殺」  ──   不顧巴士和專線小巴的客量或行駛路線，只管要削減班

次甚至取消，迫使市民使用鐵路。  

 

須知道進出鐵路車站無可避免要上落數層，就算有扶手電梯、升降機，總是不方

便，尤其是對長者、孕婦、帶同嬰孩的家長。試問「上有高堂，下有妻房」的家

庭，怎不會想到「買部車方便啲，起碼唔駛老豆阿媽外父外母   /   抱住 BB 拖住細

路上上落落」呢！  

 

另一方面，的士服務質素越趨敗壞，「年年加價，日日冚旗」，過海唔去、有 BB

車嘅唔載，坐輪椅者揚手截車就絕塵而過；鄉郊地區召車不加數十元「小費」沒

司機願意應召前往接載。而港府為保炒賣的士牌的利益，UBER 之類的「共乘」

明明是法律上灰色地帶又要打壓；石油氣的士政策導致某汽車代理壟斷市場而供

應的車款連擺放兩件行李也無法關實車尾箱蓋，但客貨車服務受到港府採取打

壓、抹黑，機管局只容許在遠離客運大樓的位置上落，有如與港府、的士炒賣者

狼狽為奸。就是連願意付出更多車資使用個人化的公共交通都沒法得到應有的服

務，怎不會進一步誘發市民購買私家車的意欲呢！  

 

從以上所述，可以肯定因為公共交通政策的失誤，是私家車增長的原因之一。而

公共交通政策的制訂和執行是政府的職責，故此港府存在絕不容推卸「導致私家

車增長」的責任；亦因此要車主或司機承擔政策失誤的後果，是完全不合理，本

人認為絕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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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邊合法錶位不足、拆卸政府多層停車場，是違泊猖獗的另一成因  

 

陳恆鑌議員在 2015 年 11 月 4 日立法會會議提出書面質詢「泊車位的供應」，運

房局回應指全港共有約 645,000 個私家車泊位： 18,479 個路邊咪錶泊位， 51,487

個政府停車場泊位， 579,125 個私營停車場泊位。  

詳見網址：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11/04/P201511040654.htm。  

 

的確，單純整體泊位數字多過已領牌私家車總數，不過委員會及運房局必須承認

以下事實：  

i)  收費 低廉的路邊咪錶泊位的比例不足 3%；  

i i )  51,487   個政府停車場正逐步減少。尖沙咀中間道停車場已在 2014 年 7 月

關閉並拆卸；中環美利道停車場在 2017 年 5 月 1 日關閉拆卸。而港府早

已明言將計劃關閉更多政府停車場，包括油麻地公眾停車場、上環林士街

停車場；  

i i i)  私營停車場泊位的比例高逾九成。收費高昂，平均比路邊咪錶泊位的收費

高三倍，比同區政府停車場高 少 30%；  

iv)  部份設於購物商場的私營停車場提供購物泊車優惠，消費達到某個金額可

提供 1 小時至 3 小時免費泊車。  

 

更不容否定，過去 少二十年路邊咪錶泊位不斷被取消，但一直沒找到政府提供

數據。當中例子如下：  

 中環士丹頓街   (介乎德己立街至閣麟街，全部 )；  

 灣仔譚臣道   (兩段，全部 )；  

 灣仔謝斐道   (介乎盧押道至柯布連道，部份 )；  

 銅鑼灣蘭芳道、白沙道、開平道   (全部 )；  

 銅鑼灣加路連山道   (東段，介乎禮頓道至棉花路。部份 )；  

 銅鑼灣謝斐道   (介乎景隆街至波斯富街，全部 )；  

 尖沙咀河內道   (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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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沙咀金巴利道 (介乎加拿芬道至柯士甸路的左邊路邊，全部。其中

介乎加拿芬道至天文台道改為巴士咪錶泊位 )；  

 尖沙咀庇利金街   (介乎柯士甸道至佐敦道，全部 )；  

 油麻地廣東道   (介乎佐敦道至西貢街，全部 )；  

 油麻地吳松街   (介乎甘肅街至北海街，全部 )；  

 旺角廣華街   (介乎煙廠街至染布房街的左邊路邊，全部 )；  

 旺角通菜街   (介乎旺角道至弼街，部份 )；  

 深水埗福華街   (介乎九江街至桂林街，全部 )；  

 深水埗桂林街   (介乎福華街至元州街，全部 )；  

 深水埗福榮街   (介乎欽州街至桂林街，部份；介乎桂林街至北河街的

右邊路邊，全部 )  

 荃灣大壩街   (全部 )；  

 沙田坳背灣街   (全部 )；  

 屯門青海圍   (近青山坊之外，全部 )；  

 屯門德政圍   (青山天主教小學一側路邊，全部 )；  

 元朗泰豐街   (全部 )；  

 元朗元朗泰衡街   (全部 )；  

 元朗阜財街   (全部 )；  

 元朗又新街   (全部 )；  

 元朗合財街   (全部 )；  

 元朗西菁街   (介乎西裕街至富達廣場的左邊路邊，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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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上所列出的，大部份都是在附近有住宅或商場之類私人物業，提供私人停車

場泊位，例如銅鑼灣白沙道一帶的鄰近時代廣場，尖沙咀河內道緊貼 K11，金巴

利道的鄰近美麗華商場，荃灣大壩街的緊荃灣廣場，屯門德政圍的鄰近 V‐City。  

 

另一方面，拆卸停車場，同樣是將土地撥作地產項目發展，履行 2008 年審計署

第 50 同 51 號報告書「騰出市區優質位置的政府設施，撥入土地儲備至私人市場，

增加地產項目收益」的要求。但即使如尖沙咀中間道停車場重置之後，收費 (撇

除通漲因素 )必定高於原來的政府停車場。  

 

由此可見，政府藉取消路邊咪錶泊位、拆卸政府停車場，目的就是迫使駕駛者「幫

襯」地產霸權！或否則就要準備以違例泊車告票向庫房「進貢」！  

 

而私營停車場泊位佔全港泊車位總數比例高逾九成，怎不可能形成違泊問題嚴

重！  

 

當然，政府會以「自由市場原則」推搪，但真正的自由市場原則就是讓市民有足

夠、多元的選擇，而不是為某方面造就市場有利、甚至壟斷因素。  

 

但即使駕駛者願意「幫襯」地產霸權或「享用」商場的購物免費泊車優惠，也不

一定隨時可以泊車。例如以下於上週六   (2017 年 4 月 22 日中午 )   拍攝到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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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期停車場泊滿  

 

担杆莆街連綿等候進入新城市廣場一期停車場的車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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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龍不單造成擠塞，還阻礙巴士進出路邊的巴士站  

 

担杆莆街右側是沙田中心停車場，時租 $22，但就沒有購物免費泊車優惠，於是

絕大多數私家車繼續沿路等候，懶理造成阻塞及妨礙巴士埋站。  

 

就算市民願意使用佔九成比例的私營停車場，撇除因為不同的商業決定產生其他

交通問題，但沙田市中心一帶的泊位供求失衡，沒有收費相宜的路邊咪錶泊位，

也沒有足夠客觀而言收費較合理的政府停車場，泊車引發的擠塞問題根本沒完沒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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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邊合法錶位不足、拆卸政府多層停車場，是導致道路擠塞的原因之一  

 

駕駛者在選擇「幫襯」地產霸權或以違例泊車告票向庫房「進貢」之間，除非打

算「享用」商場的購物免費泊車優惠，否則必定選擇採用收費較廉宜的路邊咪錶

泊位為政府停車場。  

 

路邊咪錶泊位總數佔全港比例不足 3%，甚至有些區域例如深水埗欽州街 /荔枝角

道 /南昌街 /元州街的範圍，只得 22 個咪錶泊位   (福榮街 15 個，基隆街 7 個 )，更

近乎「一位難求」。  

 

為尋找到路邊咪錶泊位停泊，就必須繼續行駛。即是本來可以停泊的車輛需要繼

續行走，產生運輸學上的「非必要流量   (Non ‐necessary   traff ic)」，即增加道路負

荷，怎不可能造成道路擠塞！  

 

自從尖沙咀中間道停車場關閉之後，縱使政府並沒有進行調查統計，但可以肯定

因為增加不少「非必要流量」，尖沙咀的擠塞問題變得更為嚴重。  

 

由此可見，政府指違泊問題是加劇擠塞的原因，縱是正確陳述，但問題的出現又

是因為政府在停車設施失誤，特別係咪錶泊位不足而導致。  

 

綜合第 3 及第 4 節，清楚可見一切違例泊車問題和衍生的交通擠塞問題，以較通

俗的措詞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是罪魁禍首！   而既然問題元兇就是港府，

如今要駕駛者承擔後果，簡直於理不合，豈有此理！更清楚可見政府藉詞要加重

違例泊車罰則簡直不知所謂、推卸責任的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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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無視對運輸業的影響  

 

增加違例泊車罰款，受影響的不只是私家車車主和司機，還有貨車、的士、小巴、

非專利巴士的運輸業從業員。  

 

再次根據陳恆鑌議員在 2015 年 11 月 4 日立法會會議提出書面質詢「泊車位的供

應」，運房局回應指出巴士及各類貨車   (包括貨櫃車 )   的泊位數目如下：  

 
車種   路邊  

咪錶泊位  

政府停車場

泊位  

私營停車場

泊位  

總數   截至 2016 年底

領牌總數  

供求情況  

旅 遊 車 及

巴士  

1019   413   3820   5252   7522  

(港 鐵以 外 的非

專營 其 他及 私 家

巴士 )  

‐2270  

輕型貨車   3970  

(註 1)  

4311   17355   25636   70336   ‐44700  
(註 2)  

中型貨車   ‐   1696   9902   11598   36200   ‐24602  
(註 3 及 4)

重型貨車   ‐   46   4787   4833   5816   ‐983  
(註 3)  

註 1：予貨車停泊的路邊咪錶泊位並沒有訂明僅可予輕型貨車停泊，中型或重型

貨車也可以停泊；  

註 2：輕型貨車若長度不逾 5m，可停泊於路邊私家車咪錶泊位。但全港 18,479

個路邊私家車咪錶泊位還可予的士停泊；  

註 3：基於註 1 的情況，將三類貨車合併計算，泊位總數   42,607 個，領牌總數

112,352 輛。即使假設全港 18,479 個路邊私家車咪錶泊位停泊輕型貨車，供求情

況仍為 ‐51,806。  

註 4：俗稱「拖頭」的貨櫃車，撇除拖架的登記類別是中型貨車。即使加入合共

4833 個貨櫃車泊位作考慮因素，貨車泊位的供求情況僅下降至   ‐46973。  

 

商用車輛泊位嚴重不足，還要加重運輸業因沒有足夠泊位而招致的檢控？更見政

府的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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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車停泊設施按用途分為三類：  

i)  短期停泊 (司機工作期間歇息 )；  

i i )  上載 /下載 ( loading /unloading)；  

i i i)  長期停泊 (司機離開工作崗位 )。  

 

就第 i i i 類多數在傍晚至第二日清晨，即主要使用「停車場」，而三種貨車的停車

場泊位數目總計沒有足夠泊位等如要冒除避票控違例泊車，使車主或司機「瞓都

瞓得唔安樂」。此情況更反映港府欲增加違例泊車罰款，簡直是對運輸業冷血所

為。  

 

至於巴士方面，除供求情況欠缺逾 2200 個泊位之外，就針對旅遊業使用非專利

巴士涉及第 i 及第 i i 類的停泊需要，本人得請委員會留意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2012 年 12 月 14 日會議議程當中一份本人有份撰寫提交，編號 CB(1)280/12 ‐13(02)  

的文件。  

 

文件提到尖沙咀作為遊客區，但嚴重缺泛予非專利巴士停泊的路邊咪錶泊位。就

本人所知，五年以來在文件提及的區域，僅增加不足 10 個路邊咪錶泊位。文件

另提到多處要予遊客上落車的路段不單未有任何相關配套設施，甚至仍然是「禁

區」，司機仍要冒被票控風險招待訪港旅客。  

 

連這個本人關注跟進多年的問題仍沒有解決，就更加不容影響運輸業之下增加違

例泊車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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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負責任違泊行為不該拖累所有道路使用者  

無可否認，有部份不負責任的車主或司機，無視法律肆意違泊或禁區停車等候，

甚至把持深圳河以北地帶「凡事向錢看」「有錢萬事行」的思想認為   $320  /  $450

罰款微不足道，尤其是車主聘用司機使用的私家車，即如坊間所謂「老闆車」。  

 

這類「老闆車」導致的交通問題主要肆虐於中環、灣仔、尖沙咀等一帶的區域。 

 

相對其他道路使用者，尤其是商用車輛，根本就是受政府的規劃失誤而「以身試

法」。  

 

這類視財如糞土的車主，除非天文數字的罰款金額，否則根本無可能阻止他們的

行為。  

 

因此，如政府堅持要增加違例泊車罰款，應先設法針對呢類不負責任的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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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未有肯定足夠、公平收費的泊車設施之前，增加違泊罰款就是不合理  

基於以上第 2 至第 5 節所述，大多數違例泊車問題的責任在政府身上。簡明而言，

除了第 6 節所述的情況，客觀而言，試問有足夠而收費公平合理的泊位，車主和

司機願意違法嗎？  

 

但目前的情況就是九成的私家車泊位都是要任由地產商宰割，那管是商場的購物

免費泊車優惠不過是透過消費向地產商「進貢」。整體泊車費用根本就任由地產

霸權操控。  

 

因此，本人反對《定額罰款 (交通違例事項 )條例》及《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條例》

的修訂，直至港府採取以下措施：  

 

i)  立即撤回拆卸中環美利道停車場的計劃，並在三個月內以任何合法可行的

方法重開；  

i i )  終止所有關閉及拆卸政府停車場的計劃和考慮，尤其是上環林士街停車場

及油麻地停車場；  

i i i)  盡快恢復就第 3 節所述「被取消」的路邊咪錶泊位；    

iv)  研究全港所有法定車速低過 70km/h、路面闊度逾 8m 的道路，設立路邊咪

錶私家車泊位及中型貨車泊位的可行性；  

v) 在未能提供足夠予貨車、巴士在晚間停泊的泊位或停車場之前，對晚上

10:00 至翌日早上 7:00 沒有構成即時道路危險或阻礙交通停泊的貨車及非

專利巴士採取酌情；  

vi)  立即批准所有的士站及公共小巴站在晚上 10:00至翌日早上 7:00可停泊登

記類別為的士及公共小巴的車輛；  

vii)  一年內落實編號 CB(1)280/12 ‐13(02)   的文件在尖沙咀地區予非專利巴士

停泊的路邊咪錶泊位，及上落客安排措施；  

vii i)  研究興建更多多層停車場。目標是未來五年內連同路邊咪錶泊位的政府

泊車位比例上升至 10%，十年內達至 30%，對私營停車場形成真正的競爭，

才是真正的「自由市場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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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透過行政指令或立法，禁止任何形式提供免費泊車，杜絕如第 3 節列舉沙

田新城市廣場造成的交通問題；  

 

如港府沒有對以上的意見作出任何回應，本人定必反對增加違例泊車罰款，直到

永遠！  

 

本節第 iv 項有以下補充：  

 

事實上有不少道路是合適劃作路邊咪表泊位。不過，也許港府也是「凡事向錢

看」，望著一張違例泊車罰款告票相當於路邊咪錶泊位 40 小時的收入，於是就走

歪路的以違例泊車罰款告票取代合法的泊位收入作為庫房收入，但這種誘導人犯

法的所為，與干犯《刑事法》 (Criminal   Law)   的教唆罪行相同本質。根本不是一

個負責任的政府所為！  

 

本人考慮因素並不單純是需求問題，當中已包括路面設計及行車安全。建議的例

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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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灣駱克道介乎波斯富街至景隆街的右邊路旁。  

雖然左邊路旁設有專線小巴站，但路面餘下闊度逾 1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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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汝州街介乎南昌街至欽州街的右邊路旁。  

本身就是一個有如停車彎位，不佔用行車線空間。除非政府又是想著「一張告票

等如 40 小巴咪錶收入」，否則找不到理由不在半年內完成刊憲等法定程序，劃出

逾 20 個路邊咪錶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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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砵蘭街，介乎山東街至亞皆老街左邊路旁！  

本身就是一個有如停車彎位，不佔用行車線空間。只是朗豪坊商場設有停車場。

但時租收費每半小時 $14   (星期一至四 )、 $17(星期五至日及公眾假期 )，亦有提供

購物免費泊車優惠。  

 

若政府不介意繼續被「扣帽子」助長地產霸權，那便可以視而不見此例子。  

 

要列舉的例子其實多不勝數。但本人不是位居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或運輸署署

長，或路政署署長，沒有責任再提出更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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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總結  

一言以敝之：俗謂「有頭髮無人想做癩痢」。有足夠合法泊位就無人想違例泊車，

有足夠又方便的公共交通服務就減少購買及駕駛私家車。但港府就是「可以劃作

泊位的地方又唔劃」，甚至取消泊位；為助長地產霸權，就誤導地以「自由市場

原則」迫使駕駛者在「進貢」地產商或「以告票為庫房進賬」之間作選擇。可見

違泊猖獗、私家車暴增問題，根本就是特區政府無責任心造成的。  

 

運輸業欠缺足夠的泊車設施，就要受到政府以私家車為藉口加重違例泊車罰則牽

連，更是不能接受的局面。  

 

因此，本人向委員會、運輸及房屋局表明反對《定額罰款 (交通違例事項 )條例》

及《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條例》的修訂，要求委員會終止審議，運輸及房屋局撤

回法案。並立即著手所有改善泊位的工作。  

 

 

 

 

以上為本人對是次議題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書面意見，本人同意公開

予 公 眾 查 閱 ， 但 必 須 同 時 載 於 會 議 議 程 網 頁   ( 網 址 ：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hc/sub_leg /sc106/agenda/sc1062017050

5.htm  )，視為納入會議議程的文件。  

 

 

林鴻達  

時事評論員 /獨立政策研究員  




